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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e報」內容涵蓋各類活動訊息、教職員工喜訊、人事法令宣導、人事動態、工作權益、

核心議題、生活新知等。各單位如有需要同仁瞭解事項，都可透過本報轉知，本報為溝通之橋樑，每

月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全體同仁參考，如有任何訊息，歡迎來信提供及指教。 

(來信信箱：people@dragon.nchu.edu.tw） 

 

 108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之新聘、升等及改聘案，各單位教師新聘、升等及改聘案等申請書暨相

關文件，請於 108年 11月 22 日(星期五)前送達人事室，俾利送校教評會審議；但新聘案如因教

學、研究特殊需要，經逐級審議後，請於 9月底前事先通知並送達人事室，俾憑辦理加開校教評

會事宜。（108.08.20興人字第 1080600897號書函） 

 108年 9月 25日上午 10點於本校小禮堂舉辦 108年度教師節茶會。 

 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歡迎同仁參考利用(教育部 108.08.21日臺教人(一)字第

1080121459號書函)。 

 原訂於 108年 10月 23日上午辦理之教職員健康檢查活動因報名人數不足，取消辦理；第 1梯次

(108年 10月 14日)及第 2梯次(108年 11月 01日)如期舉辦，參加人員相關注意事項另行通知。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1日以臺

教人(二)字第 1080109557B號令修正發布，修正要點摘述如下：(教育部 108.08.20臺教人(二)

字第 1080121721號函) 

一、 修正第 2條：增訂同一人連續受聘擔任同一學校之遴委會委員，以一次為限之規定。 

二、 修正第 3條：新增學校應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組成工作小組，協助遴委會執行任務，並

訂定相關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三、 修正第 6條：增訂候選人應揭露及遴委會委員應揭露或自行揭露之事項。 

四、 修正第 7條：訂定遴委會委員利益迴避與自律規範規定，增訂解除委員職務之規定，並

另訂遴委會議決解除委員職務前，應給予該委員陳述意見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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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修正第 8條：訂定依第 7條規定，應解除職務之遴委會委員參與決議者之效力。 

六、 修正第 9條：增訂需單獨列案逐案審查及無記名投票議決方式之遴選重要事項。 

七、 修正第 11 條：建立爭議處理機制，校長就任前之遴選爭議，遴委會應於三個月內作成

決議確實處理之；校長就任後之爭議，由教育部處理。 

八、 修正第 12條：刪除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之規定。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之 1，業經教育部於 108 年 8 月 1 日以臺教人(二)

字第 1080109562B號令修正發布，鑒於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競爭激烈，為使我國大專校院更具

國際競爭力，積極廣開掄才管道，落實多元選才、彈性用人，促進產學合作交流，明定「曾

任相當教授或相當副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之範圍及資格條件，並增訂過渡規定。(教

育部 108.08.23臺教人(二)字第 1080124416號函) 

 「依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類科適用職系對照表」業於 108 年 8 月 28 日經銓敘部部法三字第

10848447612 號、考選部選規一字第 1080003952 號令會同修正發布並自 109 年 1 月 16 日施

行，銓敘部為因應國家發展趨勢及當前各機關組織調整後之用人需要，並落實考試院第 12

屆施政綱領所定「通盤檢討整併職組職系」之政策方向，研修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職系

說明書，並自 109 年 1 月 16 日施行。據此，旨揭表原列之考試類科得適用職系，自應配合

調整修正，俾與新修正之職系名稱及職系說明內容相符；又部分未列明職系考試類科，經陸

續認定得適用之職系，亦同時檢討納入規範；早期辦理而現已無適用情形之考試類科，則予

刪除，修正後為 321個類科。(教育部 108.09.10臺教人(二)字第 1080129682號書函)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保障 

 有關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專校院依「國立大專校院校務基金」自籌收入報支加班費，免受院頒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規定限制(教育部 108.08.12臺教人(一)字第 1080101731號書

函)。 

 銓敘部令釋，分配至用人機關實施實務訓練之考試錄取人員，得加入服務機關之公務人員協

會(教育部 108.08.16臺教人(三)字第 10801114217號書函)。 

 「109年度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公告」(教育部 108.08.19臺教人(三)字第 1080119156

號書函)。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建置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申辦平臺，請有公務人員保障業務需

求者多加利用(教育部 108.08.23臺教人(三)字第 1080111572號書函)。 

 「中華民國 109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教育部人事處 108.08.26臺教人(三)字第

1080119371號書函)。 

 有關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應依政府採購法令規定公正執行採購評選職務，屬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 4條第 3項「其他相類似之人事措施」之範疇(教育部 108.08.26臺教政(一)

字第 1080122382號函)。 

 有關公職人員、其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地區義勇消防總隊長及相關

職務，符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條第 1項第 4款但書規定，該義勇消防總隊（含大

隊及分隊）非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教育部 108.09.05臺教政(一)字第 1080129974號函)。 

 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第 25條第 3項所定「核定同意補助時，應即副知監

察院」，僅止於「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令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之

情形，至其餘補助，則毋須副知監察院(教育部 108.09.16臺教政(一)字第 1080134284號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https://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5F506B30A9D969EC&DID=2D9680BFECBE80B6B8A7AC26E47DA0CC
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41&pid=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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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函，有關軍職人員於 87年 6月 5日以後退伍除役且支領退除給與，並轉任公務人員

者，其所具軍校基礎教育折算役期年資補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相關事宜一案，重點摘述

如下：(教育部 108.08.26臺教人(四)字第 1080068861號函) 

一、 具 86年 1月 1日之後之軍校基礎教育折算役期年資者：應依修正之陸海空軍軍官士官

服役條例規定補繳軍職人員退撫基金費用，再移撥至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帳戶，始得併

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如該段年資已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或原公務人員退休法)

規定補繳公務人員退撫基金費用，應無息退還。 

二、 具 84年 7月 1日至 85年 12月 31日間之軍校基礎教育折算役期年資者：得採計為公

務人員舊制退休年資；如該段年資已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或原公務人員退休法)

規定補繳公務人員退撫基金費用，應無息退還。 

三、 有關上開無息退還費用事宜，由辦理軍校基礎教育折算役期年資補繳公務人員退撫基

金費用之原服務機關向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 

四、 具 84年 7月 1日之後之軍校基礎教育折算役期年資者，於申請退休或補繳公務人員退

撫基金費用時，應檢附國防部等權責單位於 107年 6月 23日之後出具之查註證明文件

憑辦。 

 教育部書函，有關支(兼領)月退休金而於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之日起 1

年內亡故者，其遺族選擇遺屬年金時，得否由遺族按領取比率分別請領遺屬金疑義一案(教

育部 108.08.28臺教人(四)字第 1080080052號書函)。 
一、 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46條第 2項規定：「支領或兼領月退休金而於

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內死亡者，其遺族擇領遺屬年金時，依本條例施行前之原學校

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14條之一規定辦理，不適用前條第 4項規定。」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52條規定：「支領或兼領月退休金教職員之遺族申請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按該退

休教職員亡故時間，依下列規定辦理：……二、退休教職員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

月一日起一年內亡故者，其遺族申請遺屬一次金時，依本條例規定辦理；其遺族申請

遺屬年金時，按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14條之一及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

第 20條所定月撫慰金之支給規定辦理，不適用本條例第 45條第 4項規定。……」。 

二、 復查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14條之 1規定：「(第 1項)依本條例支領月退休金或兼

領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金。……(第 3項)遺族為父母、配偶或

未成年子女者，如不領一次撫慰金時，得按原領月退休金之半數，或兼領月退休金之

半數，改領月撫慰金。」 

三、 綜上，旨揭遺族應無按領取比率分別請領遺屬年金之適用。 

 108年 8月 23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 782號及第 783號解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

卹條例及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7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

違，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教育部 108.08.28臺教人(四)字第 1080125172號

及第 10800126172號函)。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人員)辦理退休或資遣者，其自退

休或資遣生效日後依規定支領之俸給，不予追還，並溯自 91年 1月 31日生效 (教育部

108.09.03臺教人(四)字第 1080113686號函)。 

 聘僱人員相關 

 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調整，每小時基本工資修正為為新臺幣 158 元，每月基本工資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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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 23,800元，自 109年 1月 1日生效（教育部 108.08.26臺教人一字第 1080121855號函) 

 勞動部函以，雇主聘僱具學士學位以上之外國人入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專門性及技術性工作，受聘僱之外國人為自一百學年度起畢業於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大

學以上校院之外國留學生、僑生或其他華裔學生者，得不受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之限制。(勞

動部 108.8.15勞動發管字第 10805042841號函) 

 教育部函以， 108年 7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重行編修「工友管理法規釋例彙編」，另為配合

節能減碳政策，同步提供該彙編之電子書，置於總處網站/綜合規劃處/工友管理專區供下載

運用。(教育部 108.8.27臺教秘（一）字第 1080124143號函) 

 

 

 

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謝承勳 新進  總務處事務組行政
辦事員 108.08.16 

黃秀珍 病故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教授  108.08.25 

周涵琳 他機關調進 銓敘部科員 人事室組員 108.08.27 

馮詒珊 新進  人事室行政辦事員 108.08.30 

廖月梅 平調 人事室行政辦事員 通識教育中心行政
辦事員 108.08.30 

陳正宗 新進  食品安全所行政辦
事員 108.09.01 

柯喬偵 新進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
醫師 108.09.01 

賴彥翔 新進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
醫師 108.09.01 

盧昱謙 新進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
醫師 108.09.01 

 

 

 

 

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遞件期限 備註 

1 大仁科技大學 108年 10月 15日前 
請詳閱本校電子公文系統/

電子公佈欄，相關推薦書表

請於期限前送達徵求學校。 

2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

大學 
108年 10月 25日前 

3 大同技術學院 108年 10月 31日前 

http://nchodap21.edoc2.nchu.edu.tw/TB_A/TB1/TBI130.htm?KStr=VDAwMDQ4OA==&BulletinId=10803460
http://nchodap21.edoc2.nchu.edu.tw/TB_A/TB1/TBI130.htm?KStr=VDAwMDQ4OA==&BulletinId=10803460
http://nchodap21.edoc2.nchu.edu.tw/TB_A/TB1/TBI130.htm?KStr=VDAwMDQ4OA==&BulletinId=1080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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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第1學期興健康講堂系列課程 
有關課程詳細資訊及報名方式，請同仁參閱本校學生事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網頁最新消息之

活動訊息（網址：https://www.osa.nchu.edu.tw/osa/hac/）；另全程參與者核予終身學習

時數。 

 

https://www.osa.nchu.edu.tw/osa/h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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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存摺 

為強化民眾自主健康管理，關心自身及家人的健康資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設置之

健康紀錄查詢系統「健康存摺」，新增「眷屬健康管理」功能，請同仁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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